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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

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

务体系。基本养老服务在实现老有所养中发挥重要基础性作用，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

为加快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和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建设，紧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以先行

示范标准打造支撑“民生七优”幸福标杆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服务

体系，实现“老有颐养”，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市民政局编制了《深圳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

项规划（2025—2035 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本规划与《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同步编制，是我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导

下层次规划编制及实施的重要依据。本规划结合我市人口老龄化

发展趋势及上版专项规划的实施评估，提出了我市未来养老服务

设施的发展目标及规模，规划了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完善了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标准，提出了实施保障措施，为打造“老

有颐养”的民生幸福标杆提供空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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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深圳市市域，同时对深汕特别合作区提出规划

指引。

第 2 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基期年为 2025 年，目标年为 2035 年。

第 3 条 规划对象

养老服务设施，主要指由民政部门指导和推动建设、提供养

老服务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有关规定，本规划的养

老服务设施类型主要包括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前者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

后者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老年公寓、养老社

区、老年酒店、宾馆、会所、商场、俱乐部等商品性住宅用地和

商业性设施不在本次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范围内。

第 4 条 养老服务设施体系

全市养老服务设施体系主要由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两大类构成。两类设施在功能上可复合设置、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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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多种基本养老服务。

在保障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政府培育和支持企业、社会

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发展养老服务新业态，充分发挥其先进管

理经验和市场资源优势，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提供个性化养老服

务。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主要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专业照

料服务的综合性服务设施。在详细规划中主要通过社会福利用地

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保障其建设，原则上应独立占地。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主要包括街道层级的长者服务中心、

社区层级的长者服务站和小区层级的长者服务点。长者服务中心

提供多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功能，长者服务站、长者服务点至

少提供一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功能。此类设施结合人口规模和

服务半径，在详细规划中落实，原则上应通过附建方式建设。

第 5 条 规划原则

以人为本、需求导向。着眼于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促进医

养结合，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养老服务设施体系，

不断提升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兜底保障、前瞻部署。按照国家标准，对全市机构养老服务

设施规划用地进行底线管控，承担兜底保障职能。以建设老龄友

好城市为目标，科学预判，做好前瞻部署，扩大供给渠道，创新

建设模式，加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 4 —

优化布局、增存并举。依据各区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引

导新增的养老服务设施向需求集中的区域布局，加强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逐步缩小供需差距。推动既有养老服务设施提升改造，

鼓励养老服务设施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复合建设，提高空间资源

利用效率。

承上启下、规划衔接。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加强与

养老服务事业发展规划、各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的联动，注重与

近期建设规划及详细规划的紧密衔接。

第 6 条 规划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2019 年 8 月 9 日）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2024 年 12 月 30 日）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2〕42 号）

4．国务院批复《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5．《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5 号）

6．《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规〔2019〕3 号）

7．卫生健康委等 11 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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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国卫老龄发〔2022〕25 号）

8．民政部等 11 部委《关于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

养老服务的通知》（民发〔2016〕179 号）

9．《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规范》（GB 50442—2008）

10．《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建办科〔2021〕55 号）

11．《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602—2021）

12．《广东省养老服务条例》（2019 年 1 月施行）

13．《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

14．《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构建高水平养老

服务体系的决定》（深常办函〔2019〕110 号）

15．《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一老一小”

整体解决方案的通知》（深府办函〔2022〕127 号）

16．《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全

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若干措施的通知》（深民

〔2018〕132 号）

17．《深圳市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深民〔2021〕

122 号）

18．《长者服务中心（站、点）建设规范》（DB4403/T 398

—2023）

19．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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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规划效力

本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市级专项规划，重点明确全

市养老服务设施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是指导下层次规划编制、

实施与管理的重要依据。

本规划确定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养老床位规模等相关

指标，应在分区规划、区级专项规划以及详细规划中予以细化和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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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目标

第 8 条 发展目标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新时代经济特区建

设和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健全深圳养老服

务设施体系，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

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按照打造“老有颐养”民生幸

福标杆的要求，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保障规模适度、质量一

流、多元丰富的养老服务设施空间供给，推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推进适老化改造，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

第 9 条 建设目标

用地目标：至规划期末，全市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1
不少

于 0.1 平方米。

床位目标：至 2035 年，规划全市养老床位总数 11.2 万张，

其中机构养老床位不少于 9.5 万张。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目标：保障机构养老专业支撑作用，

至 2035 年，按照全市 1900 万常住人口规模，规划不低于 1.9 平

方公里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目标：巩固居家养老基础作用，

强化社区养老依托作用，完善街道、社区、小区三级居家社区养

1
本规划中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用于建设养老服务设施的社会福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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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设施体系，全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步行 15 分钟覆盖

率超过 80％，支撑街道、社区、小区、家庭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

全域适老化发展目标：基于老年人居住、出行、就医、文体

娱乐等需求构建安全、便利、舒适的老年宜居环境，全市公共服

务设施基本达到适老化标准，提升城市适老化水平。



— 9 —

第三章 规划策略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规模逐渐增长，我市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稳步推进，截至 2024 年末，全市共有养老床位 16424 张，长

者服务中心 68 处，长者服务站（含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287 处，但养老服务设施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总体空间布局仍

需完善。

第 10 条 分级构建养老服务设施体系

依托市、区、街道、社区、小区等各级管理主体及空间资源，

构建适应老年人多样需求的“机构养老+居家社区养老”养老服

务设施体系，坚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原则，推动养老服务发展重

心持续向居家养老倾斜。结合区域功能和人口变化发展趋势，综

合考虑适度前瞻性和预留弹性，科学配置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同时将各级养老服务设施的专业化养老服务就近延伸至家

庭，扩展“社区+家庭”养老服务半径，提升养老服务用地使用

效率。

保障市、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规划。按照人均 0.1 平方

米的用地标准，规划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为全市老年人口中

3%的老年人提供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作为全市养老

服务格局的基石，重点保障高龄、失能失智、特困老人等全日照

护的服务需求。

完善街道、社区、小区三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体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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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者服务中心、长者服务站、长者服务点为全市老年人口中

7%的老年人就近提供短期托养、日间照料、助餐助浴等基本服务

和保健康复、文体娱乐、家庭喘息、居家上门等辅助服务，以及

其他结合实际的个性化养老服务。

推动机构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将专业服务延伸至家庭。

通过支持机构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居家上门服务，以及

开展家庭护老者培训、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等方式，为全

市老年人口中 90%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专业化养老服务。

第 11 条 全域统筹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

依据规划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演变趋势，统筹全市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及空间布局，构建以市级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作

为兜底保障，以区级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作为专业支撑，以长者服

务中心、长者服务站、长者服务点为主的多级服务网络。

按照规划人口规模布局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按各区老年人口

与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相对平衡的原则，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引导

养老服务设施与医疗卫生、残疾康复、文化娱乐、体育休闲等公

共服务设施及公园绿地邻近布局，保障养老服务设施规模总量的

同时，完善空间布局。

依托基层组织及城镇单元配置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以

街道、社区人口规模为依据，提出长者服务中心和长者服务站配

置要求。结合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出行特征，确保社区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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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布局均衡。同时，加强街道、社区层级的养老服务与医疗

卫生设施建设相结合，引导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其他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公园绿地及公共空间邻近设置，塑造社区归属感、家园

感。

第 12 条 大力提升养老服务设施服务品质

适应深圳未来养老服务设施规模增长及质量提升双重要求，

形成更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支撑更优质、更专业、更

多元的养老服务。

完善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全面评估、优化原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规划标准，推动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形成“一中

心、多站点”联动服务模式。补充完善长者服务中心等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类型，及时纳入规划标准，并在详细规划层面有效

落实，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优质的“家门口”养老服务。

促进医养结合规划布局。鼓励医疗卫生用地与养老服务设施

用地功能融合，建设医养结合试点项目，促进医疗、养老资源共

享；推动社区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与长者服务中心、长者服

务站邻近或组合设置，解决老年人慢性病治疗、康复护理等基础

医疗服务需求；鼓励家庭养老床位与家庭病床“两床融合”，为

居家老年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

探索“一老一小”组合设置。在符合国家、省、市相关建筑

设计规范等要求的前提下，引导新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与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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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布局，探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幼儿园、托育点复合建

设，鼓励老年人与婴幼儿活动空间的适度融合共享，为老幼群体

间的多元互动创造条件。

第 13 条 多渠道拓展养老服务设施供给

增加用地供给。引导新增建设用地及国有储备用地适度向养

老服务设施倾斜，推动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项目提供养老服务设

施用地，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供给。

挖潜存量资源。推动现状利用率较低的养老服务设施改造、

扩建，完善服务功能。支持闲置公共服务资源改建养老服务设施。

积极探索利用符合相关条件的既有商业办公空置房屋及其他功

能房屋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养老服务。

强化区域协同。在补齐短板、保障民生的同时，逐步引导规

模以上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科学布局，加强原特区内与特区外及深

汕合作区养老方面的对接合作，探索将原特区内养老需求“外扩”

和落地。充分利用深圳与国内对口合作城市的资源优势，打造一

流的养老服务示范基地和养老服务协同发展区域。

鼓励复合建设。引导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文化活动中心

（室）、便民服务站、党群服务中心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集中设

置、功能复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服务需求，提升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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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布局

第 14 条 养老床位分区指标

根据各区的老年人口预测规模、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现状、养

老服务需求和土地资源潜力，确定各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机构

养老床位数、社区托养床位数，以及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表 1 各区养老床位总量分解一览表

行政区

规划养老床位

总数

（张）

规划机构

养老床位数

（张）

规划社区托养

床位数

（张）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面积

（公顷）

福田区 10795 9150 1645 15.5

罗湖区 7780 6600 1180 11.0

盐田区 2000 1700 300 3.0

南山区 13090 11100 1990 20.0

宝安区 23800 20200 3600 44.5

龙岗区 25000 21200 3800 42.5

龙华区 13670 11600 2070 25.0

坪山区 6130 5200 930 11.0

光明区 7310 6200 1110 14.0

大鹏新区 2425 2050 375 3.5

合计 112000 95000 1700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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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养老床位包括机构养老床位和社区托养床位。

2．社区托养床位数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设置的床位数，根据社区老龄化率、

服务需求和床位设置等情况，各区的机构养老床位数和社区托养床位数可进行统筹调

配。

3．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和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为兜底保基本的规划指标。

第 15 条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分区指引

根据各区老龄化率、现状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土地

资源状况等情况，提出各区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标及分区

指引。

福田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10795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15.5 公顷。引导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在居住集中片

区均衡布局，重点开展集约利用土地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主要

通过对现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挖潜改造等方式新增机构养老服

务设施，同时鼓励利用其他功能既有房屋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

罗湖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7780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11 公顷。重点开展在景观生态环境较好的片区布

局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探索与实践。主要通过推动城市更新和土

地整备项目增加用地供给等方式新增机构养老服务设施。鼓励利

用既有房屋改造，补充养老服务空间。

盐田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2000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3 公顷。突出近山亲海及旅游休闲特色，重点开展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与周边山海资源、蓝绿空间融合共享的探索与

实践。主要通过对现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挖潜改造等方式新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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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养老服务设施。

南山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13090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20 公顷。引导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在居住集中片区

或邻近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开敞空间的片区布局，提高养

老服务便利度。主要通过对现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挖潜改造等方

式新增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宝安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23800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44.5 公顷。引导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在居住集中片

区、邻近公共服务设施或公园绿地的片区布局。主要通过对现有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挖潜改造等方式新增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龙岗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25000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42.5 公顷。引导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与居住集中片

区邻近布局。重点开展龙岗区第六人民医院二期医养结合项目在

布局模式、资源共享、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主要通过

对现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挖潜改造等方式新增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

龙华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13670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25 公顷。引导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在居住集中片区、

邻近公共服务设施或公园绿地的片区布局。重点开展规划的医养

结合项目在布局模式、资源共享、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主要通过推动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项目增加用地供给等方式新

增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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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6130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11 公顷。依托生态资源优势，重点开展坪山区养

老院等养老服务设施与周边自然资源融合共享的探索与实践。主

要通过引导现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功能升级等方式新增机构养

老服务设施。

光明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7310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面积不小于 14 公顷。引导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在公共服务配套

齐全片区布局，与公园绿地、河湖水系等景观资源较好的片区邻

近布局。重点开展与周边山水资源、公共空间及田园风光融合共

享的探索与实践。主要通过对现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其他社会

福利设施进行挖潜改造等方式新增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大鹏新区。规划养老床位总数 2425 张，规划养老服务设施

用地面积不小于 3.5 公顷。依托景观生态及人文资源，引导布局

滨海特色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提供高品质、示范性养老服务。重

点开展大鹏新区养老院等养老服务设施与周边山海资源、蓝绿空

间融合共享的探索与实践。主要通过对现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进

行挖潜改造等方式新增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深汕特别合作区。根据《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条例》第

13 条“合作区管委会协同深圳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

织编制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报深圳市人民

政府批准后实施，纳入深圳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系”，深汕特

别合作区管委会开展辖区相关专项规划研究及编制工作时，应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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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考虑建设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社会福利院，为辖区老年人提

供兜底保障服务。

第 16 条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配置要求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应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划标准，衔接“三导则+三通则”
2
城市风貌和建筑品质导控体

系，应满足以下配置要求：

保障用地空间。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宜独立占地。各区在满足

辖区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不少于 0.1 平方米的前提下，可采用

附设的形式配置。

推动智慧养老。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时，宜预留视频智能

监控、智能健康监测、紧急移动呼叫、电子信息管理、通信光纤

网络等智慧化终端设备和系统的建筑空间。支持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智能化、便捷化

的养老服务。

临近开敞空间。引导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与公园绿地、河湖水

面等公共开敞空间邻近布局、慢行互联。在土地资源相对充裕、

景观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可适当提高配置水平，提供特色养老

服务。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在启动建设

2
“三导则+三通则”是针对深圳超大城市、超高密度、超大流量特点，构建的“城市级—片区级

—社区级—建筑物” 全域覆盖、重点突出、传导有效的城市风貌和建筑品质导控体系 。三导则

包含《深圳山海城市特色风貌规划设计导则》、《深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导则》、《深圳

完整社区规划建设导则》，三通则包含《民用建筑新型基础设施设计通则》、《工业上楼建筑设

计通则》、《新型产业用房（M0）建筑设计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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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符合相关管理规定或按规定进行基本生态控制线调整。

满足安全要求。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应避开对外交通路段、快

速干道及交通量大的交叉口，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

及储运用地。若周边涉及油气管线和其他危险化学品场所的，应

按规定开展安全评价，加强安全风险管控。

引导功能复合。结合深圳市医疗卫生设施总体布局，引导部

分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与医疗卫生设施用地邻近布局或一体化发

展，促进医养功能融合。鼓励新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与文化、体

育、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邻近或组合设置，促进公共服务设施集

聚发展。探索部分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与车辆段等基础设施复合建

设，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第 17 条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指引

落实新建居住区的养老服务设施达标必配。着力加强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全面落实新建居住区养老服务配套

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的要求。

推进既有存量设施的挖潜改造。丰富现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服务内容，对现状利用率较低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

挖潜、升级改造，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水平，促进供需平衡。

加强街道、社区层级医养结合。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

务设施统筹规划、毗邻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服务衔接，为老年

人提供就近就便的医养结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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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组合设置。引导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与文化活动中心（室）、党群服务中心等其他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组合设置。鼓励建设社区邻里中心，共建共享资源。建立“15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造“家门口养老”的民生幸福示范。

普及居家社区智慧养老。根据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与健康状

况，在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中预留安装智慧化终端设备和系统的空

间。推动智慧养老深度集成应用与推广，不断提升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品质。

加大老旧住宅适老化改造。逐步推进既有老旧住宅适老化改

造，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并提供专业化、高质量居家养老服

务。依托长者服务中心、长者服务站及长者服务点，提供延伸至

小区、家庭的养老服务。

第 18 条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置要求

长者服务中心。每 10 万—30 万常住人口设置一处，同时每

街道应至少设置一处，每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宜为

1500 平方米，原则上每床位按不小于 3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设置

社区托养床位。可结合街道人口规模与老龄化水平合理确定设施

数量和建筑面积。新增长者服务中心应注重土地集约、功能复合，

优先结合社区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进行设置，也可与机构养

老服务设施合并设置。鼓励长者服务中心邻近社区公园等公共开

敞空间，与社区管理用房、文化活动中心（室）、社区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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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等其他非独立占地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组合设置。

长者服务站。每处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750 平方米，服务规模

为 1 万—2 万人，人口规模小于 1 万人的社区可与相邻社区统筹

设置一处。未覆盖现状居住区或已建设施不符合配置要求的，应

通过新建、改建、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进行配置。长者服务

站宜与社区医院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室）、便

民服务站等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组合设置。

长者服务点。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鼓励利用物业

服务用房等小区公共配套设施设置长者服务点，为老年人提供居

家上门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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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近期建设

第 19 条 近期建设目标

2025 年，全市养老服务设施床位数不低于 1.7 万张。新建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 80%，全市机构养老

服务设施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 65%。各区至少建设一处区级

兜底保基本型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全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逐

步完善，打造“15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实现街道长者服务

中心、老龄化社区长者服务站全覆盖，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打造

沉浸式智慧养老体验平台，培育建设特色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布

局建设智慧养老和适老用品体验中心。

第 20 条 近期建设计划

加快推进 4 处规划新建和改扩建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用地面积约 5.1 公顷，新增机构养老床位约 0.26 万张。

表 2 近期建设计划

序

号
所在区 设施名称

规划床位

（张）

占地面积

（公顷）

1 南山区 南山区社会福利中心三期 1250 1.0

2 龙岗区 龙岗区养老护理院重新选址建设工程 350 0.5

3 龙华区 龙华区颐养院 655 2.6

4 大鹏新区 大鹏新区养老院工程 300 1.0

小计 2555 5.1

注：表中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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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实施保障

第 21 条 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动养老服务设施有序建设

突出全市“一盘棋”，加强空间保障、节约集约土地、优化

资源配置，建立由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相

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科

学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建立市、区联动机制，各区根据

老龄化率、结合老年人口分布情况，按照养老服务事业发展要求，

合理安排建设时序，适度引导新增用地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持续

推进护理型床位建设。统筹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计划立项和规划

编制，优先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空间供给。

第 22 条 加大资源保障，不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整体质量

注重养老服务设施层级和服务水平的公平性，保障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资金，增加医养结合扶持资金，预留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资金等。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养老事业，不断创新政府、国企

和社会力量等多种合作模式，拓展养老服务设施供给渠道。

在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根据人口结构变化

和实际需求，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及商

业办公设施在满足原有服务要求的基础上，将其用地用房转换为

养老服务用途，可不修改规划用途。支持其他功能的用地或用房

兼容高品质养老服务设施，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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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需求。

第 23 条 培育养老事业支撑体系，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重视市场化作用，鼓励通

过市场化、社会化力量建设及运营新增床位，积极培育和支持企

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发展养老服务新业态，充分发挥

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养老事业。深化深港两地养老服务合作，支持港澳投资者在深圳

按规定以独资、合资或合作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以增加养

老服务设施供给模式。

完善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政策体系，规范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

引进、培养、管理、资质认定和激励等内容体系，构建多层次、

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加大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教育培训，

分类培养养老护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养老管理人员、养老服

务志愿者等相关专业人才，加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和福

利的保障。鼓励引导医务人员从事医养结合服务，壮大医养结合

服务力量。鼓励高等院校设置养老相关专业课程和实习实训基

地，提升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地位。

促进养老服务与银发经济协同发展，增进老年人福祉。基于

深圳科技和人才优势，结合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及未来产业

发展，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服务机

器人等智慧健康养老设备在养老场景集成应用，培育高精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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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品和高品质养老服务模式，强化老年用品创新，探索科技

养老新模式，整合各类养老服务资源，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

促进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激发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

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老年人共享发展

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第 24 条 强化规划传导，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空间供给

依托“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传导机制，保障规划

目标指标和空间引导要求在详细规划中落实并细化。在满足行政

区内总床位数和总用地规模不减少、更有利于实施的前提下，详

细规划可结合实际情况在行政区范围内，对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进

行优化调整。详细规划根据规划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与建设实

施需要等，按照规划标准保障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需与老年人口规模及老年人口近、远期需求相匹

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计划应兼顾老龄化发展速度、设

施建设周期等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建设时序，确保与辖区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实际需求相适应，推动“以人为本、健康宜居、绿色

低碳”的宜居完整社区建设。

第 25 条 建立信息台账，跟踪评估养老服务设施发展动态

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与民政部门等联合建立全市养老

服务设施信息台账，以街道、城镇单元为空间单元，关联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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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据，动态更新养老服务设施的现状、规划和使用情况。根据

养老服务设施需求变化、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定期对专项规划实

施情况进行评估、预警，为规划编制、行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动态优化规划目标和实施举措。同时，提高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化

水平，增强社区调度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实时监测与管理社区老

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居家安全。

第 26 条 推进全域适老化，建设老年友好城市

推进全域适老化的城市建设，引导运营主体提前深度参与养

老服务设施规划及空间设计，提升设施舒适度，增强设施体验感，

提高设施利用率。完善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推进老旧住宅区电

梯安装，普及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计。保障老年

人活动场地的安全性，形成贯通家庭-住宅建筑-社区户外空间的

适老化环境。

广泛开展老年教育、老年健康宣传以及提升社会对老年人的

包容和认同感的活动，同时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度，营造爱老敬

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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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环境影响评价

第 27 条 环境影响评价的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改善环境质量和保障

生态安全为核心，在规划编制和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规划可能

涉及的生态环境问题，预防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不良环境影

响，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第 28 条 环境影响评价依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9 号）的规定，以及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 130—2019）的要求，

对本规划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第 29 条 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我市“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本规划成果

纳入我市《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及

各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经下层次详细规划具体落实后，作为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规划许可的依据，推动养老服务设施的项目建

设。

本规划是市级层面的指导性规划，重点拟定全市及各区机构

养老设施发展目标、总体规模及空间布局，基于区域环境保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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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及“三线一单”要求，结合规划协调性分析结论，论证规划

目标与发展定位的环境合理性。同时，充分考虑不同规划建设阶

段的环境影响特征以及决策需求，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

式，针对识别出的资源、生态、环境要素，开展环境影响预测与

评价，并对下阶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提出原则性指导要求。养老

服务设施具体选址时，应视情况开展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估，

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项目建设时，应

重点对养老服务设施具体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

估，论证规划方案的生态环境合理性和环境效益，提出规划优化

调整建议，并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提出生

态环境保护建议、减缓措施和管控要求。

根据《〈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环

境影响评价》，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实施可能涉及的不良环境影响

包括项目建设施工期施工扬尘、噪声、固体废弃物的产生排放、

污染防治措施及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以及运营期养老服务设施

中的医疗服务设施产生医疗废水、医疗垃圾等污染物产排、处理

处置措施及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应依据国家有关环保法规和标

准，设计严格的废气、噪声治理措施，确保用地范围内污染物达

标排放。用地范围内的废水按国家有关环保法规、标准，设计收

集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固体废

物分类收集、分类处置，医疗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理。

本规划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并落实国土空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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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已开展的环境影响评估结论，贯彻落实“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声环境、海洋环境等要求，规划新增的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均位于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城镇开

发边界内，已避让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与饮用水源一、

二级保护区范围。

本规划新增的 162 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10 处涉及准水源

保护区，14 处涉及基本生态控制线管控范围，9 处涉及城市蓝线，

2 处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可能涉及自然保护地。建议下阶段详

细规划对上述项目开展唯一性论证及环境影响评估，并优化建设

形式，以满足规划管控要求。在项目建设阶段，应提出针对性的

环境管理要求。

表 3 本规划新增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与规划管控要素协调情况表

序

号
核查内容

本规划新增的养老服务设施

用地协调情况
主管部门

1 永久基本农田 不涉及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2 生态保护红线 不涉及

市生态环境局、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3 饮用水源保护区 不涉及一、二级保护区 市水务局、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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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资源局

4

10 处涉及准水源保护区：

NS10-12、NS10-11、

BA05-11-1、BA05-11-2、

BA13-10-1、BA13-17-1、

LG03-20-1、LG03-22-1、

LG04-03-1、LG04-03-2

5

国家级、

地方级自

然保护地

地质公园 不涉及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6 自然保护区 不涉及

7 风景名胜区 不涉及

8 森林公园 2 处涉及：NS10-11、NS10-12

9 湿地公园 不涉及

10 基本生态控制线

14 处涉及：FT07-03-1、

FT07-04-1、LH09-01-1、

LH10-02-1、NS10-12、

YT03-05-1、BA03-08、

BA04-16-1、BA13-10-1、

LG08-04-1、LG14-18-1、

LA04-01-1、LA05-07-1、

LA06-15

11 蓝线

9处涉及：YT03-02-2、

NS04-02-1、BA02-09-1、

BA07-04-1、BA11-06-1、

LG04-03-1、LG05-08-1、

LG08-04-1、DP0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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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01-深圳市养老服务设施总体规划指标一览表

附表 02-福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03-罗湖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04-盐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05-南山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06-宝安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07-龙岗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08-龙华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09-坪山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10-光明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附表 11-大鹏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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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1 深圳市养老服务设施总体规划指标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2035 年目标值 指标类型

1
每千名常住老年人口拥有

养老床位数
≥30 床/千常住老年人 预期性

2 养老床位总数 11.2 万张 预期性

3 机构养老床位数 ≥9.5 万张 预期性

4 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0.1 平方米 预期性

5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190 公顷 预期性

6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步

行 15 分钟覆盖率
≥8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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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2 福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FT01 FT01-04-1 —— 300 5621 规划

与现状交通设施

复合建设。涉及城

市轨道时应符合

国家、省、市相关

规定，并征求相关

轨道交通部门意

见。

2
FT02

FT02-01-1 —— 200 3511 规划

3 FT02-01-2 —— 300 5133 规划

4

FT03

FT03-01-1 —— 1000 14138 规划

与现状交通设施

复合建设。若涉及

现状油气设施建

议安全评价范围，

应加强安全风险

管控，按规定开展

安全评价。

5 FT03-01-2 —— 300 4248 规划

6 FT03-06-1 —— 200 3009 规划

7 FT03-07-1 —— 100 2134 规划

8 FT03-09 —— 485 7770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7770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485 床机构养老

床位可在全区范

围内统筹落实。

9 FT03-09-1 —— 200 3399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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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0 FT03-10-1
福田区园岭八

角楼托养中心
162 4393

现状

保留

11 FT03-11-1 —— 400 5617 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与

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功能融合。

12 FT04 FT04-02-1 —— 100 2018 规划

13

FT05

FT05-05-1 —— 400 6109 规划

14 FT05-06-1
福田区社会福

利中心
420 4124

现状

保留

15
FT06

FT06-04-1 —— 400 6011 规划

16 FT06-11-1 —— 400 6614 规划

17

FT07

FT07-02-1 —— 600 8201 规划

18 FT07-03-1 —— 200 7626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

19 FT07-04 —— 2715 41319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41319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2715 床机构养

老床位可在全区

范围内统筹落实。

20 FT07-04-1 —— 800 8480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涉

及国铁城际时应

按照国家、省、市

的相关规定落实

国铁城际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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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护距离。

21 FT07-06-1 —— 375 5525 规划

合计 10057 155000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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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3 罗湖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LH02 LH02-02-1 —— 190 3598 规划

涉及微波通道时，

应符合国家、省、

市相关规定，并征

求相关主管部门

意见。

2 LH04 LH04-03-1 康馨养老院 800 6640 规划
与相邻的医院开

展医养结合。

3 LH05 LH05-02 —— 760 15016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15016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760 床机构养老

床位可在全区范

围内统筹落实。涉

及城市轨道时应

符合国家、省、市

相关规定，并征求

相关轨道交通部

门意见。

4

LH06

LH06-04-1
深圳市老龄综

合服务中心
1000 25319 规划

涉及城市轨道时

应符合国家、省、

市相关规定，并征

求相关轨道交通

部门意见。

5 LH06-04-2

罗湖区社会福

利中心（罗湖区

民政事务中心）

964 6641
现状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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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6 LH08 LH08-02-1 —— 520 10353 规划

涉及国铁城际时

应按照国家、省、

市的相关规定落

实国铁城际安全

保护距离。

7
LH09

LH09-01-1 —— 780 15550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

8 LH09-01-2 —— 386 7498 规划

9 LH10 LH10-02-1 —— 1200 25067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

合计 6600 115682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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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4 盐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YT01 YT01-02-1

盐田区社会事

务中心招商观

颐之家

397 14344
现状

保留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轨

道时，应符合国

家、省、市相关规

定，并征求相关轨

道交通部门意见。

2

YT03

YT03-02-1

香港赛马会深

圳复康会颐养

院

328 20818
现状

保留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保护构成破坏。

3 YT03-02-2

香港赛马会深

圳复康会颐康

院扩建

285 6317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保护构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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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T03-05-1 —— 890 13838 规划

与相邻的医院开

展医养结合。应符

合《深圳市基本生

态控制线管理规

定》要求。

合计 1900 55317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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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5 南山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NS01 NS01-02-1 —— 300 6042 规划

2

NS03

NS03-08-1
南山区新设区

级养老院选址
1000 21424 规划

3 NS03-08-2 —— 960 19178 规划

若涉及现状油气

设施建议安全评

价范围，应加强安

全风险管控，按规

定开展安全评价。

4

NS04

NS04-02 —— 350 6622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6622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350 床机构养老

床位可在全区范

围内统筹落实。

5 NS04-02-1 —— 300 5874 规划

与相邻的医院开

展医养结合。该地

块相关建设行为

涉及城市蓝线时，

应符合经批准的

国土空间规划，并

征求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意见，不得

对城市水系保护

构成破坏。涉及微

波通道时，应符合

国家、省、市相关

规定，并征求相关

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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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6

NS06

NS06-01-1 —— 400 5394 规划
与相邻的医院开

展医养结合。

7 NS06-01-2 —— 300 4861 规划

8 NS06-03-1 —— 100 2018 规划

涉及城市轨道时

应符合国家、省、

市相关规定，并征

求相关轨道交通

部门意见。

9 NS06-05-1 —— 100 2003 规划

10
NS09

NS09-02-1
深圳市养老护

理院
800 10222

现状

保留

11 NS09-05-1 —— 450 6327 规划

12 NS10 NS10-02-1

南山区社会福

利中心（一、二

期、三期）

2342 25594
挖潜

改造

若涉及现状油气

设施建议安全评

价范围，应加强安

全风险管控，按规

定开展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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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3 NS10-11 —— 2058 48000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48000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2058 床机构养

老床位可在全区

范围内统筹落实。

该地块在后续规

划选址时，应符合

国家、省、市的相

关规定。涉及国铁

城际时，应落实国

铁城际安全保护

距离。涉及城市轨

道时，应征求相关

轨道交通部门意

见。涉及干线道路

时，应征求市交通

部门意见。项目建

设时应符合《深圳

经济特区饮用水

源保护条例》要

求。

14 NS10-12 —— 1650 36441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36441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1650 床机构养

老床位可在全区

范围内统筹落实。

该地块在后续规

划选址时，涉及基

本生态控制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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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涉

及干线道路时，应

按照国家、省、市

的相关规定，并征

求市交通部门意

见。项目建设时应

符合《深圳经济特

区饮用水源保护

条例》要求。

合计 11110 200000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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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6 宝安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BA01

BA01-05-1

宝安区前海人

寿幸福之家养

老院

501 10861
现状

保留

2 BA01-05-2 —— 190 4011 规划

3 BA02 BA02-09-1 —— 160 3451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保护构成破坏。

4 BA03 BA03-08 —— 963 26837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26837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963 床机构养老

床位可在全区范

围内统筹落实。该

地块在后续规划

选址时，涉及基本

生态控制线时，应

符合《深圳市基本

生态控制线管理

规定》要求。涉及

国铁城际时，应按

照国家、省、市的

相关规定落实国

铁城际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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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距离。涉及干线道

路时，应征求市交

通部门意见。涉及

交通设施用地的，

应进行避让。

5 BA03-09-1 —— 238 4997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干线道

路时应符合国家、

省、市相关规定，

并征求市交通部

门意见。

6

BA04

BA04-06-1
宝安区公办养

老院春晖苑
1000 7325

现状

保留

7 BA04-09-1
宝安区西乡街

道敬老院
519 10890

挖潜

改造

8 BA04-16-1 —— 244 5128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

9

BA05

BA05-03-1 —— 358 7537 规划

10 BA05-09-1 —— 672 14101 规划

11 BA05-11-1 —— 800 19813 规划

项目建设时应符

合《深圳经济特区

饮用水源保护条

例》要求。

12 BA05-11-2 —— 301 6323 规划

项目建设时应符

合《深圳经济特区

饮用水源保护条

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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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3 BA06 BA06-05-1
宝安区福永敬

老院
250 5379

挖潜

改造

14

BA07

BA07-04-1 —— 381 8026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保护构成破坏。

15 BA07-05-1 —— 335 7033 规划

16 BA07-08-1 —— 1000 22013 规划

若涉及现状油气

设施建议安全评

价范围，应加强安

全风险管控，按规

定开展安全评价。

17

BA08

BA08-03-1 —— 90 2194 规划

18 BA08-03-2 —— 64 1339
挖潜

改造

19 BA08-11 —— 1900 37813 规划
与相邻的医院开

展医养结合试点。

20 BA09 BA09-04-1
宝安区沙井街

道敬老院
700 14831

挖潜

改造

21 BA10 BA10-01 —— 448 11200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11200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448 床机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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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床位可在全区范

围内统筹落实。该

地块在后续规划

选址时，应符合国

家、省、市相关规

定，涉及城市轨道

时，征求相关轨道

交通部门意见。涉

及干线道路的，征

求市交通部门意

见。涉及交通设施

用地时，应进行避

让。

22 BA10-11-1 —— 190 3997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干线道

路时应符合国家、

省、市相关规定，

并征求市交通部

门意见。

23

BA11

BA11-01-1 —— 576 12144 规划

若涉及现状油气

设施建议安全评

价范围，应加强安

全风险管控，按规

定开展安全评价。

24 BA11-06-1 —— 665 16638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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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保护构成破坏。

25 BA11-10-1 —— 238 5000 规划

26 BA11-15 —— 342 8550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8550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342 床机构养老

床位可在全区范

围内统筹落实。该

地块在后续规划

选址时，涉及城市

轨道时，应符合国

家、省、市相关规

定，并征求相关轨

道交通部门意见。

涉及干线道路时，

应征求市交通部

门意见。涉及交通

设施用地的，应进

行避让。

27 BA11-17-1 —— 770 19360 规划

28

BA12

BA12-01-1 —— 755 18875 规划

29 BA12-05-1 —— 286 5984 规划

30 BA12-05-2 —— 573 12233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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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31 BA12-06-1
宝安区燕罗颐

年院
600 22619

挖潜

改造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

32 BA12-09-1 —— 264 5548 规划

33

BA13

BA13-10-1 —— 700 18801 规划

项目建设时应符

合《深圳经济特区

饮用水源保护条

例》《深圳市基本

生态控制线管理

规定》要求。

34 BA13-15-1
宝安区石岩街

道敬老院
195 4096

挖潜

改造

项目改造应符合

《深圳经济特区

饮用水源保护条

例》要求。

35 BA13-17-1 —— 2074 43567 规划

项目建设时应符

合《深圳经济特区

饮用水源保护条

例》要求。

36
BA-NYDY-0

4-1

深圳市任达爱

心护理院
858 17397

现状

保留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深圳经

济特区饮用水源

保护条例》要求。

合计 20200 445911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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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7 龙岗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LG01

LG01-03-1 —— 1077 21533 规划

2 LG01-03-2 —— 500 0 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与

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功能融合。

3

LG02

LG02-04-1 —— 1102 22031 规划

4 LG02-06-1 —— 582 11635 规划

5 LG02-08-1 —— 513 10253 规划

6

LG03

LG03-01-1 —— 1000 0 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与

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功能融合。

7 LG03-02-1 —— 306 6119 规划

8 LG03-05-1
龙岗区布吉街

道敬老院
161 4323

挖潜

改造

9 LG03-07-1 —— 227 4531 规划

10 LG03-09-1 —— 255 5099 规划

11 LG03-20-1 —— 284 5680 规划

项目建设时应符

合《深圳经济特区

饮用水源保护条

例》要求。涉及干

线道路时应符合

国家、省、市相关

规定，并征求市交

通部门意见。

12 LG03-22-1 —— 622 12438 规划

项目建设时应符

合《深圳经济特区

饮用水源保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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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例》要求。

13

LG04

LG04-03-1 —— 650 12981 规划

项目建设时应符

合《深圳经济特区

饮用水源保护条

例》要求。该地块

相关建设行为涉

及城市蓝线时，应

符合经批准的国

土空间规划，并征

求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意见，不得对

城市水系保护构

成破坏。

14 LG04-03-2 —— 500 0 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与

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功能融合。项目

建设时应符合《深

圳经济特区饮用

水源保护条例》要

求。

15 LG04-09-1 —— 208 4150 规划

16 LG04-14-1 —— 425 8491 规划

17 LG04-16-1 —— 304 6075 规划

18
LG05

LG05-04-1 —— 395 7891 规划

19 LG05-07-1 —— 290 5803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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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20 LG05-08-1 —— 308 6169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保护构成破坏。涉

及高压走廊时，应

符合安全以及相

关规定，确保养老

服务设施建筑进

行避让。

21 LG05-10-1
龙岗区养老护

理院
350 5028 规划

22 LG05-13-1 —— 1725 34529 规划

23

LG06

LG06-07-1 —— 300 6001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轨

道时应符合国家、

省、市相关规定，

并征求相关轨道

交通部门意见。

24 LG06-08-1
龙岗区横岗街

道敬老院
259 5178

挖潜

改造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保护构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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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25 LG06-08-2 —— 770 15395 规划

26
LG07

LG07-03-1 —— 467 9336 规划

27 LG07-06-1 —— 640 12800 规划

28
LG08

LG08-04-1 —— 700 14091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涉

及国铁城际时还

应按照国家、省、

市的相关规定落

实国铁城际安全

保护距离。涉及城

市蓝线时，应符合

经批准的国土空

间规划，并征求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

意见，不得对城市

水系保护构成破

坏。

29 LG08-07-1 —— 740 14795 规划

30
LG09

LG09-10-1 —— 968 19353 规划

31 LG09-11-1 —— 419 8388 规划

32 LG10 LG10-09-1 —— 508 10161 规划

33 LG12 LG12-02-1 —— 977 19551 规划

34

LG13

LG13-13-1 —— 380 7623 规划

35 LG13-14 —— 982 19635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

的 19635 平方米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

及 982 床机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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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床位可在全区范

围内统筹落实。

36 LG13-16-1
龙岗区利群颐

养院
230 4606

现状

保留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保护构成破坏。

37 LG13-16-2 —— 239 4772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轨

道时应符合国家、

省、市相关规定，

并征求相关轨道

交通部门意见。

38 LG13-17-1 —— 328 6570 规划

39

LG14

LG14-01-1 —— 194 3895 规划

40 LG14-01-2 —— 500 0 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与

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功能融合。涉及

干线道路时还应

符合国家、省、市

相关规定，并征求

市交通部门意见。

41 LG14-04-1 —— 824 16497 规划

42 LG14-09-1 —— 700 0 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与

机构养老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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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施功能融合。

43 LG14-12-1 —— 1060 21226 规划

44 LG14-18-1 —— 600 12042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

本生态控制线管

理规定》要求。

合计 24569 426674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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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8 龙华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构养

老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LA01

LA01-14-1 —— 423 9890 规划

2 LA01-18-1 —— 664 13280 规划

与规划医疗卫生用

地混合利用，其中养

老部分的用地面积

为 13280 平方米。

3 LA01-18-2 —— 374 7481 规划

4

LA02

LA02-03-1 —— 258 5160 规划

5 LA02-09-1 龙华敬老院 130 4647
挖潜

改造

现状机构养老床位

数为 60 张。若涉及

现状油气设施建议

安全评价范围，应加

强安全风险管控，按

规定开展安全评价。

6 LA02-09-2 —— 778 17899 规划

7
LA03

LA03-05-1 —— 356 8206 规划

8 LA03-13-1 —— 250 5762 规划

9

LA04

LA04-01-1 —— 660 14414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本

生态控制线管理规

定》要求。

10 LA04-02-1 —— 330 6622 规划

11 LA04-03-1 —— 267 5342 规划

12 LA04-03-2 —— 190 3808 规划

13 LA04-08-1

深圳市龙华

区晚晴苑养

护院

675 0
现状

保留
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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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构养

老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4 LA04-08-2 —— 111 2234 规划

若涉及现状油气设

施建议安全评价范

围，应加强安全风险

管控，按规定开展安

全评价。

15 LA04-09-1
龙华区颐养

院
1300 25785 规划

16 LA04-11-1

深圳市社会

福利中心老

人颐养院

625 21127
挖潜

改造

该地块相关建设行

为涉及国铁城际时，

应按照国家、省、市

的相关规定落实国

铁城际安全保护距

离。若涉及现状油气

设施建议安全评价

范围，应加强安全风

险管控，按规定开展

安全评价。

17 LA04-11-2 —— 179 3753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行

为涉及国铁城际时

应按照国家、省、市

的相关规定落实国

铁城际安全保护距

离。若涉及现状油气

设施建议安全评价

范围，应加强安全风

险管控，按规定开展

安全评价。

18
LA05

LA05-02-1 —— 101 2028 规划

19 LA05-06-1 —— 309 6499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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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构养

老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20 LA05-07-1 —— 367 8451 规划

应符合《深圳市基本

生态控制线管理规

定》要求。

21 LA05-08-1 —— 240 5038 规划

22 LA05-13-1 —— 402 9266 规划

23 LA05-13-2 —— 486 11200 规划

与规划医疗卫生用

地混合利用，其中养

老部分的用地面积

为 11200 平方米。

24

LA06

LA06-02-1 —— 500 10000 规划

与规划医疗卫生用

地混合利用，其中养

老部分的用地面积

为 10000 平方米。

25 LA06-04-1 —— 237 5452 规划

26 LA06-06-1 —— 329 6587 规划

27 LA06-06-2 —— 197 3947 规划

28 LA06-08-1 —— 394 9060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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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构养

老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29 LA06-15 —— 755 18889 规划

该城镇单元规划的

18889 平方米养老

服务设施用地及

755 床机构养老床

位可在全区范围内

统筹落实。在确保行

政区规模不减少的

情况下，其用地边

界、位置可在行政区

范围内优化调整。若

该 地 块 后 续 在

LA06-15 城镇单元

内进行规划选址时，

应符合《深圳市基本

生态控制线管理规

定》要求。

合计 11887 251827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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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9 坪山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PS01

PS01-03-1 —— 600 12005 规划

若涉及现状油气

设施建议安全评

价范围，应加强安

全风险管控，按规

定开展安全评价。

2 PS01-04-1 坪山区养老院 500 9891
现状

保留

3 PS01-04-2 —— 360 7345 规划

涉及干线道路时

应符合国家、省、

市相关规定，并征

求市交通部门意

见。

4 PS01-06-1 —— 700 14371 规划

与相邻的医院开

展医养结合试点。

涉及城市轨道时

应符合国家、省、

市相关规定，并征

求相关轨道交通

部门意见。

5

PS02

PS02-02-1 —— 300 7201 规划

6 PS02-07-1 —— 800 16000 规划
与相邻的医院开

展医养结合。

7

PS04

PS04-02-1 —— 780 15637 规划

8 PS04-05-1 —— 250 5259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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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

构养老

床位数

（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9
PS06

PS06-02-1 坪山区颐康院 110 3633 规划

涉及高压走廊时，

应符合安全以及

相关规定，确保养

老服务设施建筑

进行避让。

10 PS06-02-2 —— 500 17291 规划

11 PS07 PS07-02-1 —— 360 7279 规划

合计 5260 115912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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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光明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构

养老床位

数（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GM01 GM01-05-1 —— 260 5292 规划

2

GM02

GM02-02-1 —— 340 6901 规划

3 GM02-06-1 —— 440 22828 规划

与规划文体设施

用地混合利用，其

中养老部分的用

地面积为 22828 平

方米。涉及国铁城

际时还应按照国

家、省、市的相关

规定落实国铁城

际安全保护距离。

4 GM02-10-1 —— 300 6004 规划

5

GM03

GM03-04-1
光明社会福

利院
377 4000

现状

保留

6 GM03-07-1
社会保障综

合服务中心
450 8999 规划

远期可与其他公

共服务设施功能

复合。

7

GM04

GM04-02-1 —— 280 5617 规划

8 GM04-02-2 —— 780 18750 规划

与规划文体设施

用地混合利用，其

中养老部分的用

地面积为 18750 平

方米。

9 GM04-05-1 —— 340 6851 规划

10 GM05 GM05-02-1 —— 600 12000 规划

与规划医疗卫生

用地混合利用，其

中养老部分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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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构

养老床位

数（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地面积为 12000 平

方米。

11 GM05-04-1 —— 760 15257 规划

12 GM05-05-1 —— 425 8486 规划

13

GM06

GM06-02-1 —— 150 3000 规划

14 GM06-04-1 —— 250 5000 规划

15 GM06-07-1 公明福利院 450 11015
挖潜

改造

现状机构养老床

位数 107 张。

合计 6202 140000

注：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及

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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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大鹏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指引一览表

序

号

所在

功能

组团

项目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机构

养老床位

数（床）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DP01

DP01-05-1 —— 100 0 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与

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功能融合。

2 DP01-09-1

葵涌敬老院（葵

涌街道长者服

务中心）

400 9903
挖潜

改造

3
DP02

DP02-06-1
大鹏新区养老

院
300 10127 规划

该地块相关建设

行为涉及城市蓝

线时，应符合经批

准的国土空间规

划，并征求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意见，

不得对城市水系

保护构成破坏。

4 DP02-13-1 —— 231 5785 规划

5

DP03

DP03-01-1 —— 510 12826 规划

6 DP03-01-2 —— 700 17816 规划

7 DP03-03-1

南澳敬老院（南

澳街道长者服

务中心）

130 4003
挖潜

改造

合计 2371 60460

注 1：全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规划机构养老床位数应满足文本第 13 条表 1指标要求，本表

及规划指引图所示用地位置、面积、边界为指引性内容。

注 2：大鹏新区范围内预控一处 24675 平方米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备选用地，用于弹性保障全市域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总规模，该地块未计入全市规划 1.9 平方公里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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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附图 01-深圳市养老服务设施现状分布图

附图 02-深圳市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图

附图 03-深圳市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近期建设项目分布图

附图 04-福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05-罗湖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06-盐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07-南山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08-宝安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09-龙岗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10-龙华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11-坪山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12-光明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附图 13-大鹏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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